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田季龍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何翊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

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675,059元。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以書狀變更

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見本院卷第321至322

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1.原告於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任職被告，擔任兼職

清潔人員，每月薪資10,600元，然被告並未足額提繳退休金

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專戶），2.

其後，經原告提出反應，然竟遭被告公司負責人甲○○授意

幹部陸續抹黑打壓原告，數度對原告為職場霸凌，其中⑴於

110年間，被告公司經理林詠順對原告反應開工紅包分配不

公，心生不滿，而對原告為記大過之處分，⑵111年間，原

告並未違反公司規定，仍遭被告公司經理郭昱玲仍對原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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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小過之處分；⑶其後，原告不得已於112年3月27日8時許

提出請假申請並完成請假手續，請假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至

至112年4月27日止，然同日晚間10時許，竟遭被告公司員工

黃姿儀及郭昱玲訛指原告有性騷擾之情形，而對原告提出告

訴；被告公司及員工對原告所為前開職場霸凌行為，業已侵

害原告名譽，致原告受有損害，遂向被告公司提出申訴，然

未獲置理。3.其後，被告公司另於112年4月14日訛以原告構

成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情形為由，

以存證信函解僱原告，並拒絕拒絕給付資遣費予原告。

  ㈡兩造前經勞資爭議調解未成立，為此，爰依勞退條例第12條

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63,765元、慰撫金609,000元、及

補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

二、被告方面：

　⒈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申請書，向被告公司為自願離

職之意思表示，並非被告將原告休假申請改為離職申請，則

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此外，原告另於112

年3月27日對同事黃姿儀實施暴行，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1

46號刑事判決確定（下稱前案判決），被告公司未有誣告行

為，亦非因迴避資遣方對原告提出告訴；再者，因原告於11

2年4月10日另以電子郵件否認為自願離職，故被告公司方於

112年4月14日再依照勞基法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

契約。

　⒉被告公司依照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申報調整每月薪資，業

已提繳足額退休金至原告之系爭個人專戶，依照薪資明細、

投保異動歷程，並無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

　⒊被告公司並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亦未有對原告之懲處

紀錄，原告指被告公司對原告職場霸凌要屬不實。

　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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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期間為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

　⒉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書（本院卷第281頁），簽名

欄為原告親簽，離職原因亦由原告填寫。

　⒊原告於112年4月17日接獲被告公司通知解僱之存證信函。

　⒋本院112年中簡字第1916號刑事案件業已確定。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

不足?

　⒉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⒊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理由?

　⒌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遭受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

償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

不足?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

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

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退

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僱傭契約、工資及平均工

資之定義，悉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退條例第3條亦定有明

文。原告固主張被告應補提繳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

乙節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任職期間受領薪資數

額，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73、298頁），另被告每月

提繳工資及提繳率則有查詢單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45至155

頁），又經本院函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關於被告於110年3月

至112年3月給付予原告之每月實領薪資，是否有依勞退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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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14條第1項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及依同條例第15

條第2項通知該局調整月提繳工資等情，經該局函覆稱：依

照原告每月薪資核算結果，其月提繳工資與月工資總額尚無

不符等語，有該局113年5月20日保退三字第11313151320號

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41頁，下稱系爭函文），則原告主

張被告公司提繳之退休金有短少，即非有理。

　⒉原告固抗辯：系爭回函內容有誤，因雇主即被告每年是做3

次提繳而非2次調整等語（本院卷第362頁），然勞工退休月

提繳工資，均應按勞工之月工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

規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資及按計時、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其每月工資

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再依「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分級表」規定等級之金額填報。勞工之工資，如在

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

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其調

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

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調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本局

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及提繳日或

應調整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均有明文，是雇主調整月提繳工

資法定次數為每年2次，而被告公司未有提繳工資不實或未

依前開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之情形，亦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341至342頁），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每年應

3次調整月提繳工資等語，即屬無據。

　㈡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

　⒈按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

優勢地位，致勞工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

情形時，除有其他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08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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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主張：112年3月28日至112年4月27日為休假，原告乃申

請休假而非申請離職，惟伊提出休假申請後，被告公司則逕

提供離職單予原告填載，原告並無離職之意等語，為被告公

司所否認。查原告於112年3月27日經被告公司要求簽署糾正

書而與被告人資部門員工郭昱伶會面，兩人因獎懲規定而有

齟齬，原告遂要求郭昱伶提供離職書予其簽署，兩方並就離

職書提交時間、離職時間、填載內容分別確認等情，有附件

現場錄音光碟附卷可參，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提出

離職申請，應非無憑；此外，原告於112年3月27日提出離職

申請後，被告公司則於112年3月28日將原告退出勞工保險，

亦有查詢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頁），而兩造對任職

期間至112年3月28日止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⒈），

則被告公司抗辯：兩造僱傭契約經原告自願離職而於112年3

月28日終止，即屬有據。

　⒊原告固主張並非離職，實因休假期間較長，屬休假離職，以

及伊乃向被告申請休假申請書，惟被告公司竟提交離職書予

原告簽署等語。然觀之兩方對話內容，並無提及「休假」之

字句，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提出離職而非休假申請，尚

非無據。原告固主張需要休假一個月方於被告提供之離職申

請單上簽名等語。然離職申請單上離職原因欄固經原告載稱

「需要休假一個月」等語，然該離職申請書之「離職類別

欄」業經勾選「正常離職」欄位，「同意事項欄」亦載明本

人同意自離職生效日起，終止雙方勞雇關係，及本人同意按

照公司離職管理辦法之規定辦妥相關工作移交事宜等語，堪

認該申請書之目的乃申請離職而非申請休假，則原告主張實

乃休假並無離職之意思，即難認可取。

　⒋準此，原告既然係主動向被告公司要求提供離職書、且現場

與被告公司人資人員郭昱伶確認簽署內容後方簽署，及於簽

署後再次確認乃正常離職，則揆諸上開說明，即難認被告公

司有何濫用經濟上優勢地位、使原告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

地位而簽署離職書之情形，是原告主張：經被告公司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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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有理，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離職，較屬可採。　

　⒌至原告另主張被告公司違反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

2項第4款、及勞基法不得無償解僱中高齡勞工、及員工手冊

約定被告公司應於一個月前預告解僱之規定等語，然本件既

因原告自願離職，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違反前開規定及約

定，即非有據，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㈢倘若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未於112年3月28日終止，被告於112

年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按終止權又屬形成權之一種，形成權於權利人行使時，即發

生形成之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要

旨參照）。原告另指被告公司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

由於112年4月14日另以存證信函解僱原告等語。然查兩造勞

動契約經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自願終止，業如前述，被告公

司固另於同年4月14日對原告為第二次終止之通知，然兩造

勞動契約既已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無從嗣後由被告公司

再次終止之可能。

　㈣原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3條、第

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

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

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

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乃

自願離職，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勞動契約既非依據前開

勞基法或災保法規定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資遣

費，即非有據，而非可取。

　㈤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償有

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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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

次按，雇主對勞工因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本法

第6條第2項第3款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之預防，為雇主避免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

遭受他人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所採取

預防之必要措施。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

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一、辨識及評估危害。二、適當

配置作業場所。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四、建構行

為規範。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六、建立事件

之處理程序。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八、其他有關安

全衛生事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同法施行

細則第11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另有

明文。依此，若雇主未提供必要安全措施致勞工受有精神或

身體上損害者，核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令，依法應負損害賠

償之責。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

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

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

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

判例要旨參照）。

　2.原告固主張：110年間及111年間分別遭被告公司經理林詠

順、郭昱玲分別對原告為不實之處分等語，然為被告公司所

否認，經查：被告公司未有對原告懲處之紀錄，有被告公司

提出之電腦查詢單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原

告就主張遭霸凌之過程、懲處之結果等情，則未再提出事證

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遭受職場霸凌，尚屬無據，即非可

取。

　3.原告另主張被告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由對原告提

告，亦屬職場霸凌，業已侵害原告名譽權等語。然查該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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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判決原告犯強制罪處拘役30日確定，有前案判決附卷

可參，則被告並無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之情形，從而，原告主

張被告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亦非可採。

　4.準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損害，並非有據，仍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

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慰

撫金、補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專戶，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附件

原  告：你把離職書拿給我好了。

郭昱伶：好，你確定了嗎？

原  告：我兩張比校看我簽哪一張可以嗎？

郭昱伶：可以啊，可以，這是離職書。

原  告：好，你給我，今天禮拜一嘛，給我三天的時間，我星期

        三晚上會填寫好其中一張交到櫃檯。

郭昱伶：你放在這邊，這個是我們公司內部的資料，所以不會讓

        你帶回家，你可以想好然後禮拜三來填，這樣子OK嗎？

原  告：喔。這個要不要，這個要不要寫。

郭昱伶：離職單就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填，包含我們的離職原因說

        明，還有這上面的基本資料都是讓你自己填的。那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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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小過的糾正書，因為先前的話已經有跟你講過了，

請你不要再這麼做，但是你還是繼續這麼做，所以這邊

就是這兩份你自己決定，因為你自己剛剛說的，所以我

就印下來給你。

原  告：現在是要：你現在是要我說出來的話語在針對我。

郭昱伶：我沒有在針對你啊。我在針對你什麼呢？

原  告：事實上雪倫，我們清潔同仁有哪位因為我的話離職

　      去捷運站。

郭昱伶：沒有，沒有人這麼做，但是你現在在

原  告：好，沒有就好

郭昱伶：你現在在做這件...

原  告：你現在在威脅我。

郭昱伶：我沒有要威脅你喔，全頭到尾沒有人在感脅你。

原  告：我可以去工作了嗎？我可以不聽了嗎？我的精神上我不

        需要接受這種對待可以嗎？

郭昱伶：你的員工手冊可以拿去。

原  告：這個也不需要，我是兼職人員。

郭昱伶：兼職人員每一個還是都會拿走。

原  告：你對待正職人員齁，兼職人員隨時可以走，你要我現在

        離職，要我現在離開都可以。

郭昱伶：你也可以，可以啊。

原  告：我工作馬上放下。

郭昱伶：可以。

原  告：阿？

郭昱伶：可以啊。

原  告：你確定？

郭昱伶：可以。

原  告：好，那寫到我那個離職書上。

郭昱伶：好，那你自己寫吧。

原  告：公司別寫什麼？

郭昱伶：崇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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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好。

郭昱伶：部門就寫清潔部就可以了。

原  告：職稱寫什麼？

郭昱伶：兼職清潔人員。

原  告：這個...兼職。

郭昱伶：360455。這樣字就可以了。

原  告：360455。

郭昱伶：好，英文名字不用寫。因為你這邊沒有英文名字。到職

        日我可以幫你查，你是2017年10月1日到職，離職日期

        寫28日，3月28日，因為你今天有上班。

原  告：就是…公司有沒有規定兼職人員要離職的話需要在幾天

        前提出這個規定？

郭昱伶：這個沒有，目前是沒有的。

原  告：沒有，隨時都可以離職，就是吧。

郭昱伶：確實是沒有這一項規範。

原  告：好，沒有。

郭昱伶：那你今天有上班，所以你的離職日是明天3月28號，202

        3年。年資不用寫，也通訊地址跟行動電話就可以了。

原  告：正常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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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田季龍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何翊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5,059元。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以書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見本院卷第321至322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1.原告於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任職被告，擔任兼職清潔人員，每月薪資10,600元，然被告並未足額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專戶），2.其後，經原告提出反應，然竟遭被告公司負責人甲○○授意幹部陸續抹黑打壓原告，數度對原告為職場霸凌，其中⑴於110年間，被告公司經理林詠順對原告反應開工紅包分配不公，心生不滿，而對原告為記大過之處分，⑵111年間，原告並未違反公司規定，仍遭被告公司經理郭昱玲仍對原告為記小過之處分；⑶其後，原告不得已於112年3月27日8時許提出請假申請並完成請假手續，請假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至至112年4月27日止，然同日晚間10時許，竟遭被告公司員工黃姿儀及郭昱玲訛指原告有性騷擾之情形，而對原告提出告訴；被告公司及員工對原告所為前開職場霸凌行為，業已侵害原告名譽，致原告受有損害，遂向被告公司提出申訴，然未獲置理。3.其後，被告公司另於112年4月14日訛以原告構成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情形為由，以存證信函解僱原告，並拒絕拒絕給付資遣費予原告。
  ㈡兩造前經勞資爭議調解未成立，為此，爰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63,765元、慰撫金609,000元、及補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
二、被告方面：
　⒈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申請書，向被告公司為自願離職之意思表示，並非被告將原告休假申請改為離職申請，則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此外，原告另於112年3月27日對同事黃姿儀實施暴行，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146號刑事判決確定（下稱前案判決），被告公司未有誣告行為，亦非因迴避資遣方對原告提出告訴；再者，因原告於112年4月10日另以電子郵件否認為自願離職，故被告公司方於112年4月14日再依照勞基法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契約。
　⒉被告公司依照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申報調整每月薪資，業已提繳足額退休金至原告之系爭個人專戶，依照薪資明細、投保異動歷程，並無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
　⒊被告公司並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亦未有對原告之懲處紀錄，原告指被告公司對原告職場霸凌要屬不實。
　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期間為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
　⒉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書（本院卷第281頁），簽名欄為原告親簽，離職原因亦由原告填寫。
　⒊原告於112年4月17日接獲被告公司通知解僱之存證信函。
　⒋本院112年中簡字第1916號刑事案件業已確定。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不足?
　⒉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⒊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理由?
　⒌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遭受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不足?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退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僱傭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悉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退條例第3條亦定有明文。原告固主張被告應補提繳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乙節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任職期間受領薪資數額，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73、298頁），另被告每月提繳工資及提繳率則有查詢單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45至155頁），又經本院函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關於被告於110年3月至112年3月給付予原告之每月實領薪資，是否有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及依同條例第15條第2項通知該局調整月提繳工資等情，經該局函覆稱：依照原告每月薪資核算結果，其月提繳工資與月工資總額尚無不符等語，有該局113年5月20日保退三字第11313151320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41頁，下稱系爭函文），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提繳之退休金有短少，即非有理。
　⒉原告固抗辯：系爭回函內容有誤，因雇主即被告每年是做3次提繳而非2次調整等語（本院卷第362頁），然勞工退休月提繳工資，均應按勞工之月工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資及按計時、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其每月工資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再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規定等級之金額填報。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調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本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及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均有明文，是雇主調整月提繳工資法定次數為每年2次，而被告公司未有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開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之情形，亦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41至342頁），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每年應3次調整月提繳工資等語，即屬無據。
　㈡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
　⒈按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致勞工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情形時，除有其他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112年3月28日至112年4月27日為休假，原告乃申請休假而非申請離職，惟伊提出休假申請後，被告公司則逕提供離職單予原告填載，原告並無離職之意等語，為被告公司所否認。查原告於112年3月27日經被告公司要求簽署糾正書而與被告人資部門員工郭昱伶會面，兩人因獎懲規定而有齟齬，原告遂要求郭昱伶提供離職書予其簽署，兩方並就離職書提交時間、離職時間、填載內容分別確認等情，有附件現場錄音光碟附卷可參，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提出離職申請，應非無憑；此外，原告於112年3月27日提出離職申請後，被告公司則於112年3月28日將原告退出勞工保險，亦有查詢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頁），而兩造對任職期間至112年3月28日止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⒈），則被告公司抗辯：兩造僱傭契約經原告自願離職而於112年3月28日終止，即屬有據。
　⒊原告固主張並非離職，實因休假期間較長，屬休假離職，以及伊乃向被告申請休假申請書，惟被告公司竟提交離職書予原告簽署等語。然觀之兩方對話內容，並無提及「休假」之字句，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提出離職而非休假申請，尚非無據。原告固主張需要休假一個月方於被告提供之離職申請單上簽名等語。然離職申請單上離職原因欄固經原告載稱「需要休假一個月」等語，然該離職申請書之「離職類別欄」業經勾選「正常離職」欄位，「同意事項欄」亦載明本人同意自離職生效日起，終止雙方勞雇關係，及本人同意按照公司離職管理辦法之規定辦妥相關工作移交事宜等語，堪認該申請書之目的乃申請離職而非申請休假，則原告主張實乃休假並無離職之意思，即難認可取。
　⒋準此，原告既然係主動向被告公司要求提供離職書、且現場與被告公司人資人員郭昱伶確認簽署內容後方簽署，及於簽署後再次確認乃正常離職，則揆諸上開說明，即難認被告公司有何濫用經濟上優勢地位、使原告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地位而簽署離職書之情形，是原告主張：經被告公司資遣，並非有理，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離職，較屬可採。　
　⒌至原告另主張被告公司違反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2項第4款、及勞基法不得無償解僱中高齡勞工、及員工手冊約定被告公司應於一個月前預告解僱之規定等語，然本件既因原告自願離職，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違反前開規定及約定，即非有據，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㈢倘若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未於112年3月28日終止，被告於112年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按終止權又屬形成權之一種，形成權於權利人行使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原告另指被告公司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由於112年4月14日另以存證信函解僱原告等語。然查兩造勞動契約經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自願終止，業如前述，被告公司固另於同年4月14日對原告為第二次終止之通知，然兩造勞動契約既已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無從嗣後由被告公司再次終止之可能。
　㈣原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乃自願離職，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勞動契約既非依據前開勞基法或災保法規定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資遣費，即非有據，而非可取。
　㈤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勞工因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本法第6條第2項第3款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為雇主避免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他人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所採取預防之必要措施。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一、辨識及評估危害。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四、建構行為規範。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另有明文。依此，若雇主未提供必要安全措施致勞工受有精神或身體上損害者，核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令，依法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2.原告固主張：110年間及111年間分別遭被告公司經理林詠順、郭昱玲分別對原告為不實之處分等語，然為被告公司所否認，經查：被告公司未有對原告懲處之紀錄，有被告公司提出之電腦查詢單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原告就主張遭霸凌之過程、懲處之結果等情，則未再提出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遭受職場霸凌，尚屬無據，即非可取。
　3.原告另主張被告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由對原告提告，亦屬職場霸凌，業已侵害原告名譽權等語。然查該案業經本院判決原告犯強制罪處拘役30日確定，有前案判決附卷可參，則被告並無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之情形，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亦非可採。
　4.準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損害，並非有據，仍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慰撫金、補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專戶，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附件
原  告：你把離職書拿給我好了。
郭昱伶：好，你確定了嗎？
原  告：我兩張比校看我簽哪一張可以嗎？
郭昱伶：可以啊，可以，這是離職書。
原  告：好，你給我，今天禮拜一嘛，給我三天的時間，我星期
        三晚上會填寫好其中一張交到櫃檯。
郭昱伶：你放在這邊，這個是我們公司內部的資料，所以不會讓
        你帶回家，你可以想好然後禮拜三來填，這樣子OK嗎？
原  告：喔。這個要不要，這個要不要寫。
郭昱伶：離職單就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填，包含我們的離職原因說
        明，還有這上面的基本資料都是讓你自己填的。那這一份是小過的糾正書，因為先前的話已經有跟你講過了，請你不要再這麼做，但是你還是繼續這麼做，所以這邊就是這兩份你自己決定，因為你自己剛剛說的，所以我就印下來給你。
原  告：現在是要：你現在是要我說出來的話語在針對我。
郭昱伶：我沒有在針對你啊。我在針對你什麼呢？
原  告：事實上雪倫，我們清潔同仁有哪位因為我的話離職
　      去捷運站。
郭昱伶：沒有，沒有人這麼做，但是你現在在
原  告：好，沒有就好
郭昱伶：你現在在做這件...
原  告：你現在在威脅我。
郭昱伶：我沒有要威脅你喔，全頭到尾沒有人在感脅你。
原  告：我可以去工作了嗎？我可以不聽了嗎？我的精神上我不
        需要接受這種對待可以嗎？
郭昱伶：你的員工手冊可以拿去。
原  告：這個也不需要，我是兼職人員。
郭昱伶：兼職人員每一個還是都會拿走。
原  告：你對待正職人員齁，兼職人員隨時可以走，你要我現在
        離職，要我現在離開都可以。
郭昱伶：你也可以，可以啊。
原  告：我工作馬上放下。
郭昱伶：可以。
原  告：阿？
郭昱伶：可以啊。
原  告：你確定？
郭昱伶：可以。
原  告：好，那寫到我那個離職書上。
郭昱伶：好，那你自己寫吧。
原  告：公司別寫什麼？
郭昱伶：崇德店。
原  告：好。
郭昱伶：部門就寫清潔部就可以了。
原  告：職稱寫什麼？
郭昱伶：兼職清潔人員。
原  告：這個...兼職。
郭昱伶：360455。這樣字就可以了。
原  告：360455。
郭昱伶：好，英文名字不用寫。因為你這邊沒有英文名字。到職
        日我可以幫你查，你是2017年10月1日到職，離職日期
        寫28日，3月28日，因為你今天有上班。
原  告：就是…公司有沒有規定兼職人員要離職的話需要在幾天
        前提出這個規定？
郭昱伶：這個沒有，目前是沒有的。
原  告：沒有，隨時都可以離職，就是吧。
郭昱伶：確實是沒有這一項規範。
原  告：好，沒有。
郭昱伶：那你今天有上班，所以你的離職日是明天3月28號，202
        3年。年資不用寫，也通訊地址跟行動電話就可以了。
原  告：正常離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田季龍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何翊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

   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675,059元。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以書狀變更

   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見本院卷第321至322

   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1.原告於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任職被告，擔任兼職

    清潔人員，每月薪資10,600元，然被告並未足額提繳退休金

    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專戶），2.

    其後，經原告提出反應，然竟遭被告公司負責人甲○○授意幹

    部陸續抹黑打壓原告，數度對原告為職場霸凌，其中⑴於110

    年間，被告公司經理林詠順對原告反應開工紅包分配不公，

    心生不滿，而對原告為記大過之處分，⑵111年間，原告並未

    違反公司規定，仍遭被告公司經理郭昱玲仍對原告為記小過

    之處分；⑶其後，原告不得已於112年3月27日8時許提出請假

    申請並完成請假手續，請假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至至112年4

    月27日止，然同日晚間10時許，竟遭被告公司員工黃姿儀及

    郭昱玲訛指原告有性騷擾之情形，而對原告提出告訴；被告

    公司及員工對原告所為前開職場霸凌行為，業已侵害原告名

    譽，致原告受有損害，遂向被告公司提出申訴，然未獲置理

    。3.其後，被告公司另於112年4月14日訛以原告構成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情形為由，以存證信

    函解僱原告，並拒絕拒絕給付資遣費予原告。

  ㈡兩造前經勞資爭議調解未成立，為此，爰依勞退條例第12條

    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63,765元、慰撫金609,000元、及

    補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

二、被告方面：

　⒈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申請書，向被告公司為自願離

    職之意思表示，並非被告將原告休假申請改為離職申請，則

    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此外，原告另於112

    年3月27日對同事黃姿儀實施暴行，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1

    46號刑事判決確定（下稱前案判決），被告公司未有誣告行

    為，亦非因迴避資遣方對原告提出告訴；再者，因原告於11

    2年4月10日另以電子郵件否認為自願離職，故被告公司方於

    112年4月14日再依照勞基法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

    契約。

　⒉被告公司依照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申報調整每月薪資，業已

    提繳足額退休金至原告之系爭個人專戶，依照薪資明細、投

    保異動歷程，並無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

　⒊被告公司並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亦未有對原告之懲處

    紀錄，原告指被告公司對原告職場霸凌要屬不實。

　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期間為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

　⒉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書（本院卷第281頁），簽名欄

    為原告親簽，離職原因亦由原告填寫。

　⒊原告於112年4月17日接獲被告公司通知解僱之存證信函。

　⒋本院112年中簡字第1916號刑事案件業已確定。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

    不足?

　⒉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⒊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理由?

　⒌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遭受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償

    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

    不足?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

    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

    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退

    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僱傭契約、工資及平均工

    資之定義，悉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退條例第3條亦定有明

    文。原告固主張被告應補提繳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

    乙節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任職期間受領薪資數額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73、298頁），另被告每月提

    繳工資及提繳率則有查詢單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45至155頁

    ），又經本院函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關於被告於110年3月至

    112年3月給付予原告之每月實領薪資，是否有依勞退條例第

    6條、第14條第1項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及依同條例第15條

    第2項通知該局調整月提繳工資等情，經該局函覆稱：依照

    原告每月薪資核算結果，其月提繳工資與月工資總額尚無不

    符等語，有該局113年5月20日保退三字第11313151320號函

    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41頁，下稱系爭函文），則原告主張

    被告公司提繳之退休金有短少，即非有理。

　⒉原告固抗辯：系爭回函內容有誤，因雇主即被告每年是做3次

    提繳而非2次調整等語（本院卷第362頁），然勞工退休月提

    繳工資，均應按勞工之月工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

    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

    資及按計時、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其每月工資不固

    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再依「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規定等級之金額填報。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

    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

    提繳工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

    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其調整均

    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

    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調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本局查證

    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及提繳日或應調

    整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均有明文，是雇主調整月提繳工資法

    定次數為每年2次，而被告公司未有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

    開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之情形，亦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341至342頁），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每年應3次

    調整月提繳工資等語，即屬無據。

　㈡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

　⒈按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

    優勢地位，致勞工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

    情形時，除有其他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112年3月28日至112年4月27日為休假，原告乃申

    請休假而非申請離職，惟伊提出休假申請後，被告公司則逕

    提供離職單予原告填載，原告並無離職之意等語，為被告公

    司所否認。查原告於112年3月27日經被告公司要求簽署糾正

    書而與被告人資部門員工郭昱伶會面，兩人因獎懲規定而有

    齟齬，原告遂要求郭昱伶提供離職書予其簽署，兩方並就離

    職書提交時間、離職時間、填載內容分別確認等情，有附件

    現場錄音光碟附卷可參，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提出

    離職申請，應非無憑；此外，原告於112年3月27日提出離職

    申請後，被告公司則於112年3月28日將原告退出勞工保險，

    亦有查詢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頁），而兩造對任職

    期間至112年3月28日止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⒈），則

    被告公司抗辯：兩造僱傭契約經原告自願離職而於112年3月

    28日終止，即屬有據。

　⒊原告固主張並非離職，實因休假期間較長，屬休假離職，以

    及伊乃向被告申請休假申請書，惟被告公司竟提交離職書予

    原告簽署等語。然觀之兩方對話內容，並無提及「休假」之

    字句，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提出離職而非休假申請，尚

    非無據。原告固主張需要休假一個月方於被告提供之離職申

    請單上簽名等語。然離職申請單上離職原因欄固經原告載稱

    「需要休假一個月」等語，然該離職申請書之「離職類別欄

    」業經勾選「正常離職」欄位，「同意事項欄」亦載明本人

    同意自離職生效日起，終止雙方勞雇關係，及本人同意按照

    公司離職管理辦法之規定辦妥相關工作移交事宜等語，堪認

    該申請書之目的乃申請離職而非申請休假，則原告主張實乃

    休假並無離職之意思，即難認可取。

　⒋準此，原告既然係主動向被告公司要求提供離職書、且現場

    與被告公司人資人員郭昱伶確認簽署內容後方簽署，及於簽

    署後再次確認乃正常離職，則揆諸上開說明，即難認被告公

    司有何濫用經濟上優勢地位、使原告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

    地位而簽署離職書之情形，是原告主張：經被告公司資遣，

    並非有理，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離職，較屬可採。　

　⒌至原告另主張被告公司違反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2

    項第4款、及勞基法不得無償解僱中高齡勞工、及員工手冊

    約定被告公司應於一個月前預告解僱之規定等語，然本件既

    因原告自願離職，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違反前開規定及約定

    ，即非有據，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㈢倘若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未於112年3月28日終止，被告於112年

    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按終止權又屬形成權之一種，形成權於權利人行使時，即發

    生形成之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要

    旨參照）。原告另指被告公司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

    由於112年4月14日另以存證信函解僱原告等語。然查兩造勞

    動契約經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自願終止，業如前述，被告公

    司固另於同年4月14日對原告為第二次終止之通知，然兩造

    勞動契約既已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無從嗣後由被告公司

    再次終止之可能。

　㈣原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3條、第

    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

    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

    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

    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乃

    自願離職，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勞動契約既非依據前開

    勞基法或災保法規定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資遣費

    ，即非有據，而非可取。

　㈤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

    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次

    按，雇主對勞工因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

    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本法第

    6條第2項第3款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為雇主避免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

    受他人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所採取預

    防之必要措施。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

    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

    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一、辨識及評估危害。二、適當配

    置作業場所。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四、建構行為

    規範。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六、建立事件之

    處理程序。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八、其他有關安全

    衛生事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同法施行細

    則第11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另有明

    文。依此，若雇主未提供必要安全措施致勞工受有精神或身

    體上損害者，核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令，依法應負損害賠償

    之責。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

    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

    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

    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判

    例要旨參照）。

　2.原告固主張：110年間及111年間分別遭被告公司經理林詠順

    、郭昱玲分別對原告為不實之處分等語，然為被告公司所否

    認，經查：被告公司未有對原告懲處之紀錄，有被告公司提

    出之電腦查詢單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原告

    就主張遭霸凌之過程、懲處之結果等情，則未再提出事證以

    為其佐，則原告主張：遭受職場霸凌，尚屬無據，即非可取

    。

　3.原告另主張被告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由對原告提告

    ，亦屬職場霸凌，業已侵害原告名譽權等語。然查該案業經

    本院判決原告犯強制罪處拘役30日確定，有前案判決附卷可

    參，則被告並無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之情形，從而，原告主張

    被告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亦非可採。

　4.準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損害，並非有據，仍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

    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慰

    撫金、補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專戶，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附件

原  告：你把離職書拿給我好了。

郭昱伶：好，你確定了嗎？

原  告：我兩張比校看我簽哪一張可以嗎？

郭昱伶：可以啊，可以，這是離職書。

原  告：好，你給我，今天禮拜一嘛，給我三天的時間，我星期

        三晚上會填寫好其中一張交到櫃檯。

郭昱伶：你放在這邊，這個是我們公司內部的資料，所以不會讓

        你帶回家，你可以想好然後禮拜三來填，這樣子OK嗎？

原  告：喔。這個要不要，這個要不要寫。

郭昱伶：離職單就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填，包含我們的離職原因說

        明，還有這上面的基本資料都是讓你自己填的。那這一

        份是小過的糾正書，因為先前的話已經有跟你講過了，

        請你不要再這麼做，但是你還是繼續這麼做，所以這邊

        就是這兩份你自己決定，因為你自己剛剛說的，所以我

        就印下來給你。

原  告：現在是要：你現在是要我說出來的話語在針對我。

郭昱伶：我沒有在針對你啊。我在針對你什麼呢？

原  告：事實上雪倫，我們清潔同仁有哪位因為我的話離職

　      去捷運站。

郭昱伶：沒有，沒有人這麼做，但是你現在在

原  告：好，沒有就好

郭昱伶：你現在在做這件...

原  告：你現在在威脅我。

郭昱伶：我沒有要威脅你喔，全頭到尾沒有人在感脅你。

原  告：我可以去工作了嗎？我可以不聽了嗎？我的精神上我不

        需要接受這種對待可以嗎？

郭昱伶：你的員工手冊可以拿去。

原  告：這個也不需要，我是兼職人員。

郭昱伶：兼職人員每一個還是都會拿走。

原  告：你對待正職人員齁，兼職人員隨時可以走，你要我現在

        離職，要我現在離開都可以。

郭昱伶：你也可以，可以啊。

原  告：我工作馬上放下。

郭昱伶：可以。

原  告：阿？

郭昱伶：可以啊。

原  告：你確定？

郭昱伶：可以。

原  告：好，那寫到我那個離職書上。

郭昱伶：好，那你自己寫吧。

原  告：公司別寫什麼？

郭昱伶：崇德店。

原  告：好。

郭昱伶：部門就寫清潔部就可以了。

原  告：職稱寫什麼？

郭昱伶：兼職清潔人員。

原  告：這個...兼職。

郭昱伶：360455。這樣字就可以了。

原  告：360455。

郭昱伶：好，英文名字不用寫。因為你這邊沒有英文名字。到職

        日我可以幫你查，你是2017年10月1日到職，離職日期

        寫28日，3月28日，因為你今天有上班。

原  告：就是…公司有沒有規定兼職人員要離職的話需要在幾天

        前提出這個規定？

郭昱伶：這個沒有，目前是沒有的。

原  告：沒有，隨時都可以離職，就是吧。

郭昱伶：確實是沒有這一項規範。

原  告：好，沒有。

郭昱伶：那你今天有上班，所以你的離職日是明天3月28號，202

        3年。年資不用寫，也通訊地址跟行動電話就可以了。

原  告：正常離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田季龍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何翊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5,059元。嗣於民國113年4月26日以書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見本院卷第321至322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1.原告於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任職被告，擔任兼職清潔人員，每月薪資10,600元，然被告並未足額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專戶），2.其後，經原告提出反應，然竟遭被告公司負責人甲○○授意幹部陸續抹黑打壓原告，數度對原告為職場霸凌，其中⑴於110年間，被告公司經理林詠順對原告反應開工紅包分配不公，心生不滿，而對原告為記大過之處分，⑵111年間，原告並未違反公司規定，仍遭被告公司經理郭昱玲仍對原告為記小過之處分；⑶其後，原告不得已於112年3月27日8時許提出請假申請並完成請假手續，請假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至至112年4月27日止，然同日晚間10時許，竟遭被告公司員工黃姿儀及郭昱玲訛指原告有性騷擾之情形，而對原告提出告訴；被告公司及員工對原告所為前開職場霸凌行為，業已侵害原告名譽，致原告受有損害，遂向被告公司提出申訴，然未獲置理。3.其後，被告公司另於112年4月14日訛以原告構成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情形為由，以存證信函解僱原告，並拒絕拒絕給付資遣費予原告。

  ㈡兩造前經勞資爭議調解未成立，為此，爰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63,765元、慰撫金609,000元、及補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75,081元。

二、被告方面：

　⒈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申請書，向被告公司為自願離職之意思表示，並非被告將原告休假申請改為離職申請，則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此外，原告另於112年3月27日對同事黃姿儀實施暴行，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146號刑事判決確定（下稱前案判決），被告公司未有誣告行為，亦非因迴避資遣方對原告提出告訴；再者，因原告於112年4月10日另以電子郵件否認為自願離職，故被告公司方於112年4月14日再依照勞基法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契約。

　⒉被告公司依照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申報調整每月薪資，業已提繳足額退休金至原告之系爭個人專戶，依照薪資明細、投保異動歷程，並無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

　⒊被告公司並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亦未有對原告之懲處紀錄，原告指被告公司對原告職場霸凌要屬不實。

　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期間為106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28日。

　⒉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填寫離職書（本院卷第281頁），簽名欄為原告親簽，離職原因亦由原告填寫。

　⒊原告於112年4月17日接獲被告公司通知解僱之存證信函。

　⒋本院112年中簡字第1916號刑事案件業已確定。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不足?

　⒉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⒊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理由?

　⒌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遭受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公司就原告110年3月至112年3月之勞工退休金是否提繳不足?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退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僱傭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悉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退條例第3條亦定有明文。原告固主張被告應補提繳提繳2,316元至系爭個人專戶乙節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任職期間受領薪資數額，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73、298頁），另被告每月提繳工資及提繳率則有查詢單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45至155頁），又經本院函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關於被告於110年3月至112年3月給付予原告之每月實領薪資，是否有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及依同條例第15條第2項通知該局調整月提繳工資等情，經該局函覆稱：依照原告每月薪資核算結果，其月提繳工資與月工資總額尚無不符等語，有該局113年5月20日保退三字第11313151320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41頁，下稱系爭函文），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提繳之退休金有短少，即非有理。

　⒉原告固抗辯：系爭回函內容有誤，因雇主即被告每年是做3次提繳而非2次調整等語（本院卷第362頁），然勞工退休月提繳工資，均應按勞工之月工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資及按計時、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其每月工資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再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規定等級之金額填報。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調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本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及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均有明文，是雇主調整月提繳工資法定次數為每年2次，而被告公司未有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開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之情形，亦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41至342頁），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每年應3次調整月提繳工資等語，即屬無據。

　㈡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已於112年3月28日終止?

　⒈按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致勞工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情形時，除有其他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112年3月28日至112年4月27日為休假，原告乃申請休假而非申請離職，惟伊提出休假申請後，被告公司則逕提供離職單予原告填載，原告並無離職之意等語，為被告公司所否認。查原告於112年3月27日經被告公司要求簽署糾正書而與被告人資部門員工郭昱伶會面，兩人因獎懲規定而有齟齬，原告遂要求郭昱伶提供離職書予其簽署，兩方並就離職書提交時間、離職時間、填載內容分別確認等情，有附件現場錄音光碟附卷可參，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提出離職申請，應非無憑；此外，原告於112年3月27日提出離職申請後，被告公司則於112年3月28日將原告退出勞工保險，亦有查詢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頁），而兩造對任職期間至112年3月28日止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⒈），則被告公司抗辯：兩造僱傭契約經原告自願離職而於112年3月28日終止，即屬有據。

　⒊原告固主張並非離職，實因休假期間較長，屬休假離職，以及伊乃向被告申請休假申請書，惟被告公司竟提交離職書予原告簽署等語。然觀之兩方對話內容，並無提及「休假」之字句，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提出離職而非休假申請，尚非無據。原告固主張需要休假一個月方於被告提供之離職申請單上簽名等語。然離職申請單上離職原因欄固經原告載稱「需要休假一個月」等語，然該離職申請書之「離職類別欄」業經勾選「正常離職」欄位，「同意事項欄」亦載明本人同意自離職生效日起，終止雙方勞雇關係，及本人同意按照公司離職管理辦法之規定辦妥相關工作移交事宜等語，堪認該申請書之目的乃申請離職而非申請休假，則原告主張實乃休假並無離職之意思，即難認可取。

　⒋準此，原告既然係主動向被告公司要求提供離職書、且現場與被告公司人資人員郭昱伶確認簽署內容後方簽署，及於簽署後再次確認乃正常離職，則揆諸上開說明，即難認被告公司有何濫用經濟上優勢地位、使原告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地位而簽署離職書之情形，是原告主張：經被告公司資遣，並非有理，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乃自願離職，較屬可採。　

　⒌至原告另主張被告公司違反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2項第4款、及勞基法不得無償解僱中高齡勞工、及員工手冊約定被告公司應於一個月前預告解僱之規定等語，然本件既因原告自願離職，則原告主張被告公司違反前開規定及約定，即非有據，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㈢倘若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未於112年3月28日終止，被告於112年4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按終止權又屬形成權之一種，形成權於權利人行使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原告另指被告公司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由於112年4月14日另以存證信函解僱原告等語。然查兩造勞動契約經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自願終止，業如前述，被告公司固另於同年4月14日對原告為第二次終止之通知，然兩造勞動契約既已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無從嗣後由被告公司再次終止之可能。

　㈣原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乃自願離職，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勞動契約既非依據前開勞基法或災保法規定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資遣費，即非有據，而非可取。

　㈤原告任職期間是否有職場霸凌之情事?原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勞工因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本法第6條第2項第3款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為雇主避免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他人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所採取預防之必要措施。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一、辨識及評估危害。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四、建構行為規範。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另有明文。依此，若雇主未提供必要安全措施致勞工受有精神或身體上損害者，核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令，依法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2.原告固主張：110年間及111年間分別遭被告公司經理林詠順、郭昱玲分別對原告為不實之處分等語，然為被告公司所否認，經查：被告公司未有對原告懲處之紀錄，有被告公司提出之電腦查詢單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原告就主張遭霸凌之過程、懲處之結果等情，則未再提出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遭受職場霸凌，尚屬無據，即非可取。

　3.原告另主張被告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並據此為由對原告提告，亦屬職場霸凌，業已侵害原告名譽權等語。然查該案業經本院判決原告犯強制罪處拘役30日確定，有前案判決附卷可參，則被告並無訛指原告騷擾同事之情形，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亦非可採。

　4.準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損害，並非有據，仍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慰撫金、補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專戶，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附件

原  告：你把離職書拿給我好了。

郭昱伶：好，你確定了嗎？

原  告：我兩張比校看我簽哪一張可以嗎？

郭昱伶：可以啊，可以，這是離職書。

原  告：好，你給我，今天禮拜一嘛，給我三天的時間，我星期

        三晚上會填寫好其中一張交到櫃檯。

郭昱伶：你放在這邊，這個是我們公司內部的資料，所以不會讓

        你帶回家，你可以想好然後禮拜三來填，這樣子OK嗎？

原  告：喔。這個要不要，這個要不要寫。

郭昱伶：離職單就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填，包含我們的離職原因說

        明，還有這上面的基本資料都是讓你自己填的。那這一份是小過的糾正書，因為先前的話已經有跟你講過了，請你不要再這麼做，但是你還是繼續這麼做，所以這邊就是這兩份你自己決定，因為你自己剛剛說的，所以我就印下來給你。

原  告：現在是要：你現在是要我說出來的話語在針對我。

郭昱伶：我沒有在針對你啊。我在針對你什麼呢？

原  告：事實上雪倫，我們清潔同仁有哪位因為我的話離職

　      去捷運站。

郭昱伶：沒有，沒有人這麼做，但是你現在在

原  告：好，沒有就好

郭昱伶：你現在在做這件...

原  告：你現在在威脅我。

郭昱伶：我沒有要威脅你喔，全頭到尾沒有人在感脅你。

原  告：我可以去工作了嗎？我可以不聽了嗎？我的精神上我不

        需要接受這種對待可以嗎？

郭昱伶：你的員工手冊可以拿去。

原  告：這個也不需要，我是兼職人員。

郭昱伶：兼職人員每一個還是都會拿走。

原  告：你對待正職人員齁，兼職人員隨時可以走，你要我現在

        離職，要我現在離開都可以。

郭昱伶：你也可以，可以啊。

原  告：我工作馬上放下。

郭昱伶：可以。

原  告：阿？

郭昱伶：可以啊。

原  告：你確定？

郭昱伶：可以。

原  告：好，那寫到我那個離職書上。

郭昱伶：好，那你自己寫吧。

原  告：公司別寫什麼？

郭昱伶：崇德店。

原  告：好。

郭昱伶：部門就寫清潔部就可以了。

原  告：職稱寫什麼？

郭昱伶：兼職清潔人員。

原  告：這個...兼職。

郭昱伶：360455。這樣字就可以了。

原  告：360455。

郭昱伶：好，英文名字不用寫。因為你這邊沒有英文名字。到職

        日我可以幫你查，你是2017年10月1日到職，離職日期

        寫28日，3月28日，因為你今天有上班。

原  告：就是…公司有沒有規定兼職人員要離職的話需要在幾天

        前提出這個規定？

郭昱伶：這個沒有，目前是沒有的。

原  告：沒有，隨時都可以離職，就是吧。

郭昱伶：確實是沒有這一項規範。

原  告：好，沒有。

郭昱伶：那你今天有上班，所以你的離職日是明天3月28號，202

        3年。年資不用寫，也通訊地址跟行動電話就可以了。

原  告：正常離職。



